不适宜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论证报告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阳关镇学校实验楼既有建筑绿色改造项目，地处河西走廊戈壁绿洲，地下水位极低，地质条件为戈壁卵石层，承载力高，理论上具备地下空间开发条件。本报告针对项目地下空间开发的必要性、经济性与地域适配性进行专项论证，明确项目地下空间开发的合理性。
二、论证依据
1.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24
2.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 (2009 年版)
3.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4. 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三、地下空间开发必要性论证
1. 功能需求匹配：本项目为既有建筑改造，核心需求为绿色供暖系统升级与围护结构节能优化，地下空间开发的核心目的为布置本土化分层蓄热系统，该系统为项目核心创新技术，是实现敦煌严寒地区绿色供暖的关键，地下空间开发完全服务于项目核心功能，无冗余开发。
2. 用地集约性要求：项目总用地面积有限，通过地下空间开发布置蓄热系统与机电设备，可最大化减少地上空间占用，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符合节约集约用地的核心理念。
3. 地域环境适配性：敦煌地区冬季严寒、夏季炎热，地下空间恒温恒湿的特性，为蓄热系统提供了天然的稳定运行环境，可大幅提升蓄热效率，降低系统能耗，是适配地域特征的最优选择。
四、不适宜深度开发论证
1. 经济性论证：项目地下空间仅开发一层，深度控制在 6m 以内，避免了深层地下空间开发带来的高额造价、施工难度与运维成本，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前提下，实现了开发成本的最优控制，深层开发无经济必要性。
2. 地质条件适配性：项目所在地为戈壁卵石层，地下水位极低，虽具备深层开发条件，但深层开发会大幅增加基坑支护、降水、防水等工程成本，且无对应功能需求，属于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3. 运维便利性论证：地下一层空间便于运维人员日常巡检、设备维护，深层地下空间会大幅提升运维难度与安全风险，不符合学校建筑运维便利性要求。
五、论证结论
本项目地下空间仅开发一层，用于布置核心蓄热系统与机电设备，开发规模完全匹配项目功能需求与地域特征，无过度开发、冗余开发；深层地下空间开发无必要性、经济性与运维便利性，属于不适宜开发的范畴。项目地下空间开发完全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7.2.2 条的要求，实现了地下空间的合理、高效、集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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